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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

会议于 2016 年 7 月 19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16 年 7 月 12 日以电话、短信和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召开前，

经管理层提议，对会议时间及议案内容进行了变更调整，已取得全体董事认可）。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 名，亲自出席 7 名，其中董事长黄晓佳先生因出差原因，

委托董事王培玉先生代为出席，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王培玉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与深圳市天图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公司已于 2016 年 6 月 15 日与深圳市天图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天图投资”）签署了关于共同发起设立消费品并购基金等合作内容的《战略合

作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为接触更多项目信息，加快业务布局，让公司更广泛地获取消费品行业的企

业资源、产品资源、服务资源、渠道资源和品牌资源，经双方协商，现对《协议》

部分条款内容进行调整： 

一、调整单一规模人民币 8亿元份额的基金为两支独立的基金，其中在深圳

设立规模为人民币 5 亿元的基金，在成都市设立规模为人民币 3亿元的基金。两

支基金的实际运作模式（包括：基金的管理人、基金的投资方向、基金的管理与

决策机制、基金的收益分配机制等事项）均与《协议》约定保持一致。 

二、公司用于担任基金普通合伙人的全资子公司已在工商部门办理完成设立



登记的相关手续，核准登记的名称为汕头东峰消费品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

峰消费”），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两支基金的总规模为人民币 8亿元，公司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出资，总金

额为人民币 4 亿元。其中，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拟出资总金额为人民币 39,800

万元，公司全资子公司东峰消费作为普通合伙人拟出资总金额为人民币 200 万元。 

天图投资的全资子公司深圳天图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作为普通合伙人

和执行事务合伙人，同时作为出资主体，出资金额不少于人民币 5,000 万元；天

图投资的关联方深圳市天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人民币

2,000 万元。天图投资负责募集剩余的基金份额计人民币 33,000 万元。 

三、双方拟共同发起设立的该两支基金，暂定名称分别为“深圳福田天图东

风消费并购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深圳天图东风”）和“成都天图天投

东风消费并购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成都天图东风”）。 

1、拟设立的“深圳福田天图东风消费并购基金（有限合伙）”概况 

基金名称：深圳福田天图东风消费并购基金（暂定名，以工商登记名称为准） 

基金性质：有限合伙型合伙企业 

基金管理人：深圳天图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基金规模：5亿元人民币 

出资进度：分两期完成筹资，首期筹资人民币 3亿元，计划在合伙协议签署

后半年内完成，第二期筹资人民币 2亿元，计划在合伙协议签署后一年内完成，

具体资金额度视投资进度而定。 

注册地：深圳市 

存续期：7年 

投资人： 

投资人 资金来源 出资额 身份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以自有或自筹资金出资 24900 万元 有限合伙人 

深圳天图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以自有或自筹资金出资 3000 万元 普通合伙人 

汕头东峰消费品产业有限公司 以自有或自筹资金出资 100 万元 普通合伙人 

深圳市天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以自有或自筹资金出资 2000 万元 有限合伙人 

基金剩余资金 2亿元份额由天图投资负责募集，或由天图投资负责引入，均为有限合伙

人身份。 



 

2、拟设立的“成都天图天投东风消费并购基金（有限合伙）”概况 

基金名称：成都天图天投东风消费并购基金（暂定名，以工商登记名称为准） 

基金性质：有限合伙型合伙企业 

基金管理人：深圳天图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基金规模：3亿元人民币 

出资进度：分两期完成筹资，首期筹资人民币 2亿元，计划在合伙协议签署

后半年内完成，第二期筹资人民币 1亿元，计划在合伙协议签署后一年内完成，

具体资金额度视投资进度而定。 

注册地：成都市 

存续期：7年 

投资人： 

投资人 资金来源 出资额 身份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以自有或自筹资金出资 14900 万元 有限合伙人 

深圳天图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以自有或自筹资金出资 2000 万元 普通合伙人 

汕头东峰消费品产业有限公司 以自有或自筹资金出资 100 万元 普通合伙人 

基金剩余资金 13,000 万元由天图投资负责募集，或由天图投资负责引入，均为有限合

伙人身份。 

 

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之

补充协议》及相关文件。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7票，同意 7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收购湖南金沙利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恒晟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鹤韵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惠湘达实

业有限公司、广州彩星贸易有限公司签署《关于湖南金沙利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100%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人民币 44,850 万元的价格受让恒晟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鹤韵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惠湘达实业有限公司、广州彩星贸易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的湖南金沙利彩色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金沙利”）100%股权。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湖南金沙利 100%的股权，湖南金沙利成为公



司全资子公司（湖南金沙利近期正在申请办理企业名称变更为“湖南福瑞印刷有

限公司”事宜。新的名称核准变更后，该公司名称将变更为“湖南福瑞印刷有限

公司”）。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属于董事会权限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签订与本次股权转让相关

的协议和相关文件，并授权管理层委派专人前往审批登记机关协助湖南金沙利办

理本次股权转让相应的变更登记手续。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7票，同意 7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7 月 21 日 


